广东佛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对账单服务协议
广东佛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与申请对账单服务的信用卡主卡持卡人（以下简称乙方），在共同遵守其所持卡种所适用的《广东佛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章程》、《广东佛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领用合约》（以下简称信用卡章程和领用合约）的基础上，就乙方申请办理和使用甲方提供的信用卡对账单服务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本协议所称的“对账单服务”，系甲方为乙方提供信用卡电子对账单。
二、“电子对账单服务”系甲方根据乙方申请通过电子邮箱、手机短信等服务渠道，向乙方发送信用卡账单及信用卡业务相关通知的服务。

三、服务开通期间，甲方将在乙方每月账单日生成信用卡账单并在3个工作日内根据乙方选择进行发送。若乙方信用卡账户在账单周期内未发生任何账务变动且无其他需要通过账单告知持卡人的信息，则当期将不生成账单。
四、账单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1.个人信用卡账户、账务信息及交易明细，但手机短信渠道不显示交易明细，乙方可登录甲方手机银行查询具体明细内容，亦可通过甲方提供的其他查询渠道了解交易情况；
2.与信用卡相关的营销信息；
3.信用卡业务公告及欠款提醒信息（如需）。
五、乙方开通本协议项下的任一电子账单服务渠道后，即可通过甲方网上银行免费获得如下服务：
1.查询或打印乙方信用卡最近12个月的电子账单以及当月未出账单明细；
2.下载乙方信用卡最近3个月的电子账单（如有）。
六、乙方若选择电子渠道接收对账单，应确保向甲方提供的接收账单的电子邮箱、手机号码等接收渠道准确有效，且仅为乙方本人掌握使用，如甲方系统正常生成账单，而因乙方接收电子账单的电子邮箱或通信运营商等非甲方原因造成电子账单无法正常接收或信息泄露，均由乙方自行承担相应后果。

七、依照本协议，乙方开通或取消任一电子账单服务渠道后，该渠道电子账单服务将自动适用或不再适用于乙方名下的所有信用卡主卡账户。

八、信用卡电子账单一经系统发送，即视为甲方已适当履行其在相关监管法规，以及信用卡章程和领用合约项下为乙方提供和送达当期信用卡账单的义务。

电子账单无法正常接收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手机不支持彩信功能、手机未开通GPRS功能、手机卡内余额不足，客户主动屏蔽邮件或彩信，使用非中国移动所属手机号段申请、使用携号转网手机号申请、电子邮件地址/手机号码提供错误或失效、邮箱空间不足、手机或邮箱安全设置或网络设置不当、通信运营商或邮箱管理方的系统设置或系统问题等。
九、用于接收账单的电子邮箱、手机号码等如有变更，乙方应及时向甲方申请变更并确保变更后的接收端符合前述要求，变更完成前仍将向原有邮箱地址或手机号码发送相关账单。

十、若乙方开通电子账单业务后无法正常收取，应立即向甲方反馈，并根据甲方的提示操作确保电子账单的正常接收，否则乙方应对延迟反馈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
十一、乙方同意开通电子账单服务，不会对甲方依据信用卡章程和领用合约，要求乙方按时偿还信用卡欠款造成任何不利影响；乙方不得以未收到或未及时收到电子账单，不知晓信用卡电子账单的生成时间和查询方法，无法登录网银等为由，要求甲方延长还款期限或拒绝履行还款义务。
乙方承认，信用卡电子账单一经系统发送，即具有甲方向乙方告知、主张和催收信用卡欠款债权的法律效力。

十二、乙方通过甲方网上银行系统下载和打印信用卡电子账单或接收到甲方邮寄的纸质账单后，乙方不得对该对账单进行任何涂改、变造或伪造，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乙方的信用卡账务情况，最终以甲方系统记录的信息为准。
十三、乙方开通或取消电子账单服务，该服务自申请日后有信用卡账户发生账务变动的首个账单日起生效。本协议所提供服务直至乙方取消所有电子账单服务，直接选择纸质账单服务或者乙方注销其开通电子账单服务的信用卡之时起自动终止。
十四、甲方可通过网站公告等形式变更本协议版本，新协议经公告期满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如乙方不同意协议变更内容，可选择在公告期内终止电子账单服务，否则视为乙方同意甲方对本协议的相关修改。

十五、本协议自甲方批准乙方办卡申请之日起生效。



